国家传染病前置软件部署以及丙型肝炎专病系统项目需求
1. 项目名称
国家传染病前置软件部署以及丙型肝炎专病系统项目
2. 项目内容
项目功能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功能模块

	1
	
国家传染病前置软件部署
	
1套
	传染病对接数据统一管理

	
	
	
	数据治理

	
	
	
	数据上报

	
	
	
	传染病病例报告管理

	
	
	
	数据后台配置管理

	2
	丙型肝炎专病系统
	1套 
	丙肝规则调整以及丙肝病种填报

	
	
	
	丙肝急性病例相关调查附卡

	
	
	
	丙肝追踪附卡

	
	
	
	丙肝抗病毒治疗表

	
	
	
	丙肝随访登记卡

	
	
	
	对接丙型肝炎专病系统


3. [bookmark: _6.1.1、大数据服务器]详细功能描述
	序号
	产
品
	功能模块
	具体功能参数及要求

	1
	








国家传染病前置软件部署
	传染病对接数据统一管理
	集中统一管理对接采集数据（包括患者信息、诊断信息、检验信息、检查信息、医嘱信息、电子病历等），通过对平台相关包括His、Pacs、Lis等平台的各业务系统提供基础数据服务，实现患者就诊数据的同步和匹配，以规范数据的统计口径，提高数据质量。

	2
	
	数据治理
	实现对接数据字典国标中的各个值域进行管理字典实现对接数据中抽取转换、数据对码、包括患者信息、诊断信息、医嘱信息、检查信息、检验信息、电子病历信息，按要求对非标准的字段数据进行自动转码。包括（身份证件类别代码、性别代码、民族代码、婚姻状况代码、地区/机构代码、药品代码、传染病相关检验项目代码、传染病诊断 ICD10 代码等）。

	3
	
	数据上报
	根据《国家疾控局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数据集规范和数据 API 接口规范》实现院内数据和前置软件的上报，包括患者基本信息表、诊断活动信息表、传染病报告卡、电子病历、检查报告、检验报告、医嘱等类别中的必填项数据对接。

	4
	
	传染病病例报告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管理和传染病报告卡附卡管理。

	5
	
	数据后台配置管理
	1. 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来源、采集频率等相关信息维护。    
2. 数据标准化：采集数据标准化处理。    
3. 上传配置：采集数据上传相关参数配置维护。

	6
	
丙型肝炎专病系统
	丙肝规则调整以及丙肝病种填报
	调整丙肝预警规则跟传染病报卡中丙肝病种的填写规则

	7
	
	丙肝急性病例相关调查附卡
	对新报告病例类型为“急性”，需要录入急性病例相关调查内容，对新报告病例属于“5岁以下儿童”（年龄按大疫情系统规则），需要录入儿童病例相关调查内容。

	8
	
	丙肝追踪附卡
	在传染病报卡中备注为外院核酸，需填写追踪附卡内容为核酸信息。新报告的急性丙肝病例和5岁以下儿童病例需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在系统进行登记。新报告病例的查重及追踪信息应在报病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

	9
	
	丙肝抗病毒治疗表
	在收治丙肝患者后，需填写《丙肝抗病毒治疗表》

	10
	
	丙肝随访登记卡
	开展抗病毒治疗之后，需要对病例进行随访调查。
原则上随访间隔按照治疗开始第4周±3天（第1次随访）、第12周±3天（第2次随访）、24周±3天（第3次随访）。

	11
	
	对接丙型肝炎专病系统
	在专病系统接口提供出来后，丙肝和HIV数据对接上传附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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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okmark: _6.1.2、容器服务器]项目工期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在15个工作日内对《用户需求说明书》进行补充、确认或提出意见。
2. 对《用户需求说明书》提出意见后，院方组织进行用户需求调研，根据调研情况提供业务调研记录、现况分析、功能设计及说明，双方共同整理并在15个工作日内确认《需求规格说明书》。系统建设方进一步优化需求分析、细化系统建设计划。
3. 须在《需求规格说明书》确认后的60个工作日内完成实施导入、系统搭建、调整等全部系统建设，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4. 完成软件实施，并根据院方提出的新需求完成修改后，系统运行1个月后无软件故障出现，则向院方申请验收。

5. 集成技术及实施服务要求
1. 项目实为远程实施，工作时间与院方工作时间一致，并且提供7*24小时响应服务
2. 项目承建商需根据院方的详细需求，提交项目系统的安装、调试及培训实施方案，方案得到院方确认后实施，保证系统按时、正常地投入运行。
3. 项目承建商应为院方进行培训，包括使用培训和维护培训。承建商应提出详细的培训计划，提供培训教材。技术培训的内容必须覆盖产品的安装、日常操作和管理维护。
4. 验收由承建商给出具体的验收计划、测试的内容和方法，经院方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验收测试。

6. 后续维护服务
项目该软件享受3年维护期。在维护期内，承建商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以及软件的局部改进完善以及故障情况下的现场问题解决。任何软件缺陷必须由承建商负责修复，在修复之后，承建商应将缺陷原因、修复内容、完成修理及恢复正常的时间和日期等报告给院方，形成项目总结报告。

7. 合同款支付方式
1. 合同签订后，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 验收通过后，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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